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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9、200039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B  公告编号：[CIMC]2011-029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本公司授予激励对象6,000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行权有效期的

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中集集团A股股票的权利。对应的标的股份

数量为6,000万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266,239.6051万股的2.25%。该激励计划的股

票来源为本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6,000万股中集集团股票。本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

事宜，未授予的和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起十年。所授予的股

票期权自股票期权授权日满两年后，在满足行权条件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可对获授

的股票期权分两期行权： 

（1）第一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可以行权不超过获授期权总量25%的股票期权； 

（2）第二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本计划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可以行权不超过获授期权总量75%的股票期权。 

在每一个行权期中，如果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但在该行权期内未将获授的

可在该行权期内行权的期权全部行权的，则该行权期结束后未行权的该部分期权由

公司注销。 

（二）2009年12月28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09年度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

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

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010 年 9 月 1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改<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议案》，对原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2010年 9月 17

日，本公司 201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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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2011年1月26日，本公司正式完成本次股票期权的登记，授予数量为6000万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25%，其中首次授予5400万份，激励对象为公司181名高管和核心

技术人员。首次行权价格为12.39元，授予日为2010年9月28日。 

2011年4月13日，本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0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决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662,396,051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3.50

元（含税）。2011年7月22日，本公司召开2011年度第八次议，董事会决议按照“期

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对A 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后的行权价

格为12.04元。 

 

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简述： 

根据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已获批准。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数量为 600 万份，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总

量的 10%。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和授予日 

2011年9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1年度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2011年9月22日。 

（二）预留股票授予对象姓名、所在公司、职务： 

  员工姓名      所在公司              职务 

1 叶俊 车辆集团 高级顾问 

2 郭永华 车辆集团 副总经理 

3 凌育 车辆集团 总经理助理 

4 杨光辉 青岛中集环境保护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5 申建文 车辆集团 经理 

6 段跃江 车辆集团 经理 

7 李志敏 车辆集团 经理 

8 王志武 租赁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9 曹泽文 租赁公司 副总经理 

10 胡志鸿 租赁公司 副总经理 

11 郑成松 租赁公司 经理 

12 曹绍山 租赁公司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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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余勇文 财务公司 副总经理 

14 赵晖 烟台来福士 
助理总裁兼生产中心总监\

计划中心总监 

15 刘晓旭 烟台来福士 助理总裁兼龙口中集总经理 

16 刘燕嘉 烟台来福士 助理总裁 

17 滕瑶 烟台来福士 副首席技术官 

18 闫永军 烟台来福士 助理生产总监 

19 邵会良 烟台来福士 项目总监 

20 常岩松 烟台来福士 助理生产总监 

21 詹文松 烟台来福士 公司董秘 

22 胡安康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总经理 

23 蒋玮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总经理 

24 陈杰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总经理 

25 高志龙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总工程师 

26 冯军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27 龚英弢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28 杜伟平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29 沈晓明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30 张筠如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31 胡俊杰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32 廉宝刚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33 田乃东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34 周海科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工程师 

35 田明琦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36 尹逊滨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37 刘永胜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38 施雷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39 薛联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40 褚欢欢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41 刘名东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42 曹丹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43 姜鹏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44 方华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45 熊飞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工程师 

46 庞宏涛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工程师 

47 王建中 中集集团 总经理 

48 禹振飞 中集天宇 总经理 

（三）预留期权行权价格：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7.57元。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需

在授权前召开董事会，由董事会决定，并披露授权情况的摘要。 

预留期权行权价格为 17.57元，取下列价格中的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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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留期权授予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中集集团 A股股票收盘价 16.84元； 

（2）预留期权授予公告前 30个交易日内的中集集团 A股股票平均收盘价 17.57元。 

四、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行权条件、行权安排以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行权

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 预留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激励对象可以获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

况，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的期权与已披露的股

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七条规定，激励对象行使已

获授的股票期权除满足上述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外，必须同时满足如下全部条件： 

1、根据《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合格。 

2、激励对象行权前一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应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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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前一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其上

年增长不低于 6%；行权前一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10%。 

3、股票期权等待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

平且不得为负。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其对应的

净利润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四）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 

所授予的股票期权自股票期权授权日满两年后，在满足行权条件的前提下，激

励对象可对获授的股票期权分两期行权： 

授予股票期权行权安排 行权期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

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24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2013年9月23日至2015

年 9月 22日） 

25%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48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至本计划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2015 年 9 月

23日至 2020年 9月 28日） 

75%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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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预留股份授权安排进行核实后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2011年 9月 22日,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

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上述授权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2号/3号》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要求,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就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1号/2号/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就公

司本次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预留激励对象为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员工，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2、董事会确定本次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2011年 9月 22日，

该授权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2、3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

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3、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

排。 

4、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可持

续发展能力；使经营者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

创造性与责任心，并最终提高公司业绩。中集集团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不会损害

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中集集团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2011 年 9月 22日，并

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际授予预留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通商律师认为，中集集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事宜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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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预留期权授予日、激励对象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授

予条件等事项，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授予

合法、有效；中集集团尚需就本次预留期权授予办理信息披露、期权授予登记等事

项。 

 

八、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

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2011年 9月 22日；

同时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的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

股份支付》按年进行分摊。 

经测算，预计预留股份期权费用对公司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对净利润的影

响（万元） 
398.82 1,441.27 1,315.81 987.85 714.50 

 

注：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计算时假设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业绩指标可以实现；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核查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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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